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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13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加蓬、莫桑比克和塞拉利昂：决议草案 
 
 

  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 

 

 大会， 

 回顾大会 1996 年 12 月 12日关于儿童权利的第 51/77 号决议第 32至 37 段，

其中确立了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的任务规定， 

 赞赏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的报告
1
 及其向大会第三委员会

所作的口头陈述，
2
 

 回顾大会在推动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对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财务不稳定情况及其对执行任务规定的不利影响

表示关切， 

 建议用经常预算经费支助根据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的任务

规定开展的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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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8/328。 

 
2
 参看 A/C.3/58/SR.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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